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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4000多元买的新冰箱，隔板外侧竟
藏着‘伤人利器’，厂家说换不了，平台商家
也不给退货，这也太霸道了！”近日，市民肖
女士向“新民帮侬忙”栏目求助称，自己购买
的倍科冰箱冷藏室一块隔板严重破损，存在
安全隐患，且无法更换，她据此要求退货，却
遭商家拒绝。

2025年5月，肖女士因购入新房，在长
宁路一商场内选购了一台倍科牌嵌入式冰
箱，总价4752元。12月初，新房装修完毕，
肖女士便联系商家，预约12月11日送货上
门。不料当天中午，送货人员提前抵达，而
她还在回家的路上，未能当场开箱验收。“我
想着是大品牌，质量应该靠谱，就电话里让
师傅拆了外包装，把冰箱先放进厨房。”肖女
士回忆，等她急匆匆赶到家，满心欢喜地打
开冰箱门后，好心情瞬间被浇灭：只见冷藏
室内第二层隔板的边缘破损严重，一段20
多厘米长的金属包边凹凸不平，呈现出不规
则的锯齿状，且凸起处异常尖锐。“我用指尖
轻轻碰了下，有明显的刺痛感，如果稍用点
力，手指肯定会被划破！”

肖女士随即向商家反馈问题，客服人员
称，会尽快联系厂家上门处理。2025年12
月22日，倍科冰箱的售后人员带着一块新
隔板上门更换，可折腾了半天，怎么也塞不
进冰箱卡槽。“师傅反复比对后才发现，拿错
产品了，型号根本对不上，说回去再找找。”
12月26日，维修师傅再次上门，却带来了更
让人无语的消息：这款冰箱的隔板已经停
产，无法更换。维修师傅表示，这只是小配
件，不影响冰箱性能，还能凑合用。
肖女士当场反驳：“既是新冰箱，每个构

件都应完好无损，隔板损坏已属于质量缺
陷，如果换不了，这样的‘残次品’我肯定不
要！”她明确要求退货退款，可维修人员表示
无权做主，让她直接联系商家。肖女士又致
电苏宁易购，可客服回应称，退货需厂家出
具相关证明，否则无法办理。
“产品质量问题明明肉眼可见，我也拍

了照片，但平台商家和品牌方却互相推诿，就
是不退货！”肖女士气愤不已。接到投诉后，
记者致电客服热线，反映了肖女士的遭遇和
诉求，并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
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
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
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
义务。之后，相关工作人
员回电记者，就冰箱隔板
质量问题向肖女士致歉，
表示公司已为其开通退
货绿色通道，相关款项将
在本周内全额退回，并额
外给予用户一定补偿。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

者：购买家电等大宗商
品时，务必当场开箱验收，仔细检查外观、
配件及功能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拍照
录像留存证据；遇到商家推诿扯皮时，可保
留好发票、沟通记录等凭证，向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本报记者 房浩

新买冰箱隔板“带刺”更换无果退货被拒
本报介入后商家终于同意退货退款

面包酸馊吃了就呕
没道歉仅退款完事？

市民刘女士近日向
“新民帮侬忙”反映，从
盒马鲜生购入的日式面
包竟然发馊发臭！然而
事发以后，商家上演的
“自动退款”“拒不认错”
“始终失联”“拒绝调解”
等一系列戏码，更是让
她“很受伤”。

日式面包发馊发酸

“这哪是面包，简直是馊掉的泔水！”提
起2025年12月12日那天的遭遇，刘女士至
今无法平复心情。当天下午1时51分，她在
盒马App下单，在盒马鲜生大宁店购买了面
包、巧克力等零食，总共支付105.64元。
下午4时许，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刘女士

拆开一包“盒马烘焙日式超软牛奶面包”。
撕开包装后，刘女士咬了一口面包，没想到
一股酸臭味顿时让她的胃里犹如翻江倒海
一般。“那味道就像夏天放了三天的剩饭，混
着馊掉的牛奶，直冲脑门！”刘女士紧皱眉头
回忆道，面包渣卡在喉咙里，恶心感瞬间涌
上心头。“我赶紧冲到卫生间干呕，吐得眼泪
都出来了，晚饭都没吃下去！”
刘女士直言，这款面包是她经常购买的，

之前从未出过问题。而且面包是当天刚买的，

拆开前完全处于密封状态。

未通知“仅退款”处理

更让刘女士感到气愤的是商家
面对此事的态度。
刘女士拨打盒马客服热线后，一

名客服在记录下事情经过后，表示会
积极处理。谁知，在未通知刘女士的
情况下，盒马方面竟擅自在线上将这

款面包做“仅退款”处理，这样“先斩后奏”的
处理方式，让刘女士感到很不满：“招呼都不
跟我打一声，一句道歉也没有，连一个明确
的调查结果和整改措施都没有，难道就想这
样敷衍了事了？”
据刘女士回忆，眼见半个月过去了，盒

马方面只在事发当天以及次日来过两通电
话，也只是例行公事一般简单问询。“随后，
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来自盒马方面的消
息。”刘女士表示，事情发生后，门店只表示，
会去调查是哪位客服工作人员“态度不好”，
自始至终也没有一句诚恳的道歉。

盒马方面拒绝调解

为讨一个说法，刘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
发起投诉。2025年12月22日9时23分，她
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显示：“【上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刘女士您好！我局收到您对上海

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现我局决定
受理。特此告知。[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刘女士直言，她满心期待着相关部门能

够介入，为她“讨个公道”，没想到，多日的等
待没有换回实质性的进展。2025年12月29
日10时35分，刘女士又收到一条短信，内容
让她大吃一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刘女士您好！我局收到您对上海盒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经调解，商家表示拒
绝调解，故我局决定终止调解。特此告知。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如此处理意见，让她忍无可忍：“盒马单

方面拒绝调解，实在是太离谱了，难道这件
事就这样‘翻篇’了？”记者致电盒马App，叙
述完刘女士的遭遇后，客服人员直言会调查
后给到回复。

律师称企业应负责

对此，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秦裕斌表示，当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投诉并尝
试组织调解，但商家拒绝调解时，消费者可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进一步措施。
一是继续投诉或寻求其他调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
十九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
议，若协商或调解不成，消费者可以向有关
行政部门继续投诉，或者请求消费者协会等
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二是有权提起仲裁或诉讼。若上述途
径仍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根据与经营
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者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消费者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
秦裕斌指出，商家若单方面拒绝调解，

虽不直接构成违法，但若其行为涉及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其他违法行为（如提供不合格商
品、虚假宣传等），则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等规
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并可能面临警告、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行
政处罚。“若商家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损
害，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权成功，商家
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损失
等。”秦裕斌认为，盒马销售发馊变质的面
包，无疑已对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如
果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应当主动与
消费者对接协商，拿出应有的态度与妥善的
解决方案，而并非单方面“拒绝调解”。
截至发稿时，盒马方面反馈称，已与刘

女士达成和解，基于客户体验将向对方致歉
并给予一定补偿。而对于客户反映的客服
问题，将根据公司规定处理并内部复盘提升
服务体验。刘女士则告诉记者，盒马给到她
的相关承诺尚未完全兑现。对此，“新民帮
侬忙”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本报记者 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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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马鲜生连番“强硬”操作让消费者感到“很受伤”

■ 冰箱隔板边缘有

破损，金属包边呈现

不规则锯齿状

■ 订单信息显示，商家单方面对投诉作了“仅退

款”处理


